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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廠不接受下列垃圾及廢棄物： 

1.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廢棄物分類為 A、B、C 類之廢

棄物不可進廠。 

2. 不可燃廢棄物如泥土、水泥、石頭、沙石、淤泥、飛灰、

熔渣、大型金屬（如洗衣機、電冰箱、自行車、摩托車、

金屬椅及床墊…等）。 

3. 人或動物排泄物、肥料淤泥、刺鼻廢棄物及動物屍體。 

4. 液態及揮發性廢棄物，油料沉積物，油漆…等。 

5. 有毒及放射性廢棄物。 

6. 不適合燃燒之化學性質廢棄物。 

7. 含大量電子元件之設備如印刷迴路板、電線、電路板…等。 

8. 高燃性廢棄物如軍火、乾性及濕性碳化廢棄物、爆竹、自

燃性廢棄物及過量底片…等。 

9. 易悶燒廢棄物。 

10.大量之 PVC 廢棄物如 PVC 管、塑膠片、傢俱、容器…等。 

11.巨大垃圾如超過2.8m長×700㎜寬之樹幹及長2.8m×寬 0.7m

×高 0.2m 之木製品…等。 

12.橡膠製品，如輪胎…等。 

13.絕緣材料如岩棉、石棉、矽酸鈣板及陶瓷品…等。 

14.防火化學藥品。 

15.含氯之除草劑，如殺蟲劑及除霉劑…等。 

16.多氯化合物如用在電容器及變壓器之多氯聯苯。 

17.輕質物質，如鋸屑、羽毛、灰塵及粉末…等。 

18.多粉塵之廢棄物。 

19.工廠、機車行產生之油脂性廢棄物。 

20.感染性事業廢棄物，如針頭、針筒…等。 

21.危險易爆炸容器及物質，如鋼瓶、瓦斯桶、含有氫氣、乙

炔、氣膠等之高壓容器、硝化甘油、三硝基苯、過氯酸及

其他易爆炸容器及物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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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除上述廢棄物，另下列所列舉垃圾種類亦為本廠不接受之

垃圾及廢棄物： 

廢輪胎 （D-0032） 

玻璃或陶瓷器 （D-0041 至 D-0044） 

建築廢材 （D-0050 至 D-0053） 

污泥 （D-0090 至 D-0093） 

廢塵灰 （D-0100） 

灰渣 （D-0111 至 D-0114） 

礦渣及塵灰 （D-0120 至 D-0124） 

廢金屬 （D-0130 至 D-0132） 

觸煤 （D-0141） 

廢溶劑 （D-0150） 

廢油 （D-0170 至 D-0172） 

其它經公告應回收之廢棄物 

 


